福山村光伏发电项目2021年第二和
第三季度收益分配实施方案

根据《巴林左旗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左政办发〔2020〕28号）和《关于对巴林左旗村级光伏电站2021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第三季度村级光伏电站收益进行分配的通知》（左乡振发〔2021〕1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村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资金来源
我村光伏收益资金共66854元，其中：一是与白音宝力格嘎查联村电站2021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发电收益分配资金22254元；二是截止2021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国家补贴收益资金44600元。
二、资金分配方式
按照《巴林左旗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左政办发〔2020〕28号）和《关于对巴林左旗村级光伏电站2021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第三季度村级光伏电站收益进行分配的通知》（左乡振发〔2021〕17号）要求，我村光伏电站收益的全部归集体经济收入，由村进行二次分配，主要用于鼓励贫困户以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得劳务收入方式，助力广大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一是设置公益岗位。包括道路维护员、保洁员、安全巡护员、护林防火员、照料护理员以及其他需要设立的公益位等；二是开展小型公益事业。包括村内生产设施维护、道路维修、环境卫生整治及其他临时性的村级公益事业劳务等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公益事业；三是设立奖励补助。鼓励采取积分制等创新形式对脱贫致富、自立自强先进典型，给予奖励扶持，提升贫困群众脱贫积极性，增强内生动力；四是临时救助。对因重大疾病、重大灾害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贫困户，整户失去劳动能力户、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户、无劳动能力户适当给予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
三、资金分配对象
本次收益资金的分配对象为列入国家光伏扶贫实施范围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四、资金使用方式
[bookmark: _GoBack]我村发电收益分配和国家补贴分配资金共6.6854万元，综合考虑本村实际，计划用于小型公益事业，其中用于村内生产设施维护23400元、道路维修23454元、环境卫生整治20000元。
五、严格资金管理
（一）光伏扶贫电站收益资金应遵守以下原则。
1、不得用于委托经营、入股分红等投资收益类项目建设。
2、不得用于村里日常办公经费支出。
3、不得用于偿还债务和各类担保金支出。
4、脱贫攻坚期内不得用于与脱贫攻坚无关的支出。
（二）光伏扶贫收益分配严格执行公示公告制度。
1、收益资金议定使用方法后，需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公示10天无异议后，报镇政府审核，审核通过后以镇汇总方式报旗财政局、发改委、扶贫办报备并在年底公告全年收益分配结果。
2、村“两委”和工作队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提交此方案并评议已通过，初步确定光伏电站收益分配使用方案，村内公示10天无异议后报镇政府审核。


林东镇福山村村民委员会
                   2021年11月20 日






